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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送《广西壮族自治区饮用水源保护区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立法调研报告的函

自治区人大环资委：
根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2010年立法工作计划》安排，《条

例》被列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今年 7件调研项目之一。
该《条例》系本届人大的重要立法项目之一，由自治区人民

政府提请，并由我厅起草。
《条例》立法工作自 2009年开始启动。我厅在区内进行了广

泛实地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条例》（草案）。此后，又在
南宁邀请各市环保局法制部门和自治区人大法工委、环资委、自
治区法制办分别召开了立法座谈会，初步征求意见。

2011年 5月至 7月，我厅又向各市人民政府、区直各有关
部门和各市环保局征求《条例》（草案）修改意见。
为进一步加快《条例》立法进度，按照你委工作安排，我厅

与你委于 2011年 6月 12日至 25日赴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
治区开展了饮用水源保护立法调研工作。根据自治区绩效工作
要求，现将有关调研报告报送你委。
一、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饮用水保护方面的基本

情况
广西与这两个自治区相比，在地理气候特点、水资源状况

等方面存在较明显的差异。但各地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饮
用水源保护区的环境保护任务同样紧迫和艰巨。而在开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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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面，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一）宁夏回族自治区调研情况
1．饮用水保护工作基本情况
银川市水资源严重短缺，年降雨量不到 200毫米，而年蒸

发量却达到 1300~1500毫米。全市人口的饮用水目前均来自地
下水，目前打井深度普遍达到 400米左右。据测算，如果不予
以特别保护，银川市区水资源可用年限剩余不足 20年，届时
只能靠黄河作为饮用水源，这将投入极大的净化和配套建设成
本。
在此次调研中我们了解到，该地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最大

困扰来自政府行为。典型例证是某些开发项目选址正好位于银
川市地下水源地之上，而相关部门却无视现有地方法规之规定
予以批准，甚至因为这类决定无法更改，导致建设项目所在地
的地下水源保护区作废。

近年来，为了迁就建设工程用地的需要而变更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范围的情况屡有发生。当地环保部门对此无法阻止，也
无力制裁。

2．饮用水保护立法基本情况
为做好当地日益紧张的饮用水源保护工作，2001年实施的

银川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规定、2007年实施的银川市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办法，为当地水务、环保部门提供
了执法依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下水被破坏的严峻压力。
同时，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因建设项目而改变饮用水源保护

区的问题，银川市人大常委会于 2011年 5月底通过了《关于加
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决定》，专门就银川市北郊水源地等 8
个饮用水水源地实行严格保护，在该《决定》中明确了 8个饮用
水水源地的四至和面积，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和准保护区。并强调了“对上述列入保护范围的饮用水水源
地不得随意调整。确需调整的，由市人民政府提出议案，经市
人大常委会在广泛征求市民意见，召开论证会或听证会的基础
上审查同意，并形成决议，向社会公布后方可调整。对未经批
准随意占用水源地的建设项目和随意变更饮用水水源地的行为，
要严肃查处。”

— 2 —



银川市人大常委会的这一新举措，准对性强，对遏制为项
目建设需要而随意调整水源地的行为具有非常显著的规范作用。
此外，该《决定》还要求“由市人民政府全面负责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工作”，明确划分了规划、环保、水务、建设等部门的职责，
进一步避免执法过程中出现职能不清、相互推诿的局面。

3．对我区饮用水源保护的借鉴作用
银川市在执法中所遇到的困境，对广西来说，即是前车之

鉴。一方面，随着我区经济发展，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或附
近不可避免的出现建设项目，有的如水产养殖业，有的如工业
项目所设置排污口（即便不在划定的保护区范围内，但是由于
在同一水系），多少会对水质造成影响（如平果凯特污染事件
对隆安县城饮用水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我区社会和人口
的发展，饮用水源保护区附近的原住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也会
对饮用水源地的水质造成影响。
银川市根据执法中出现的问题开展研究工作，其新近采取

的补充措施，不失为可资借鉴的有效途径，值得我们在完善条
例草案时认真思考。
（一）西藏自治区调研情况
1．西藏水资源基本情况
根据西藏环保厅介绍，西藏的水资源主要来源于地表水资

源、地下水资源、冰川资源和大气降水。全区地表水资源总量约
4482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 1.90万立方米。由于西藏
人口少，工业污染轻微，因此对饮用水源的影响不大。
但是，西藏在对饮用水源保护的立法效率、配套措施、财政

投入以及对农村饮水建设的高度重视，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效
仿的。

2．饮用水保护立法基本情况
西藏自治区由环保厅在 2004年起草了《西藏自治区饮用水

水源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当年年底即获得自治区政府通过，
立法效率高。
在实施过程中，西藏自治区环保厅结合西藏人大的“中华

环保世纪行·西藏行”活动，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与建
议。目前，在 63个城镇饮用水水源地划分了水源地保护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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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水质监测等环节加大力度，使水源环境保护工作得
到了落实。

2009年，西藏环保厅依托四川大学的技术支持，对全区
78个城镇的 140个饮用水水源地开展了环境现状调查和水质监
测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制了《西藏自治区城镇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保护规划》，已于今年年初经自治区批准实施。这个配套规范
对西藏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生态恢复、环境管理等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3．对我区饮用水建设工作的借鉴
由于西藏近年来对农村饮水建设非常重视，截至 2008年

底，已完成 138.4万农牧民饮水解困和饮水安全任务（当年西
藏总人口不到 300万）。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与自治
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分不开，三级政府均成立了由政府领导挂帅，
各部门联合组成人畜饮水解困和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落实工作
人员，单列办公经费，编制了《西藏自治区农村饮水显著调查
评估报告》、《西藏自治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总体规划》等。“十
一五”期间，西藏农村饮水安全资金投入力度远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人均投资为 738元，近两年更是高达 1100元；自治区从
2008年开始，每年财政配套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资金 500万元，
专门用于农村饮水配套建设。

二、我厅下一步继续开展《条例》（草案）修改工作的意见
（一）加强饮用水源环境保护规划：即主要的工作是以饮

用水源环境基础情况调查为基础，评价饮用水源环境状况；全
面核定已经划分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水源地，补充划分没有划定
保护区的饮用水源，为规划方案提供基础依据。

另一方面，建议在《条例》中明确规定制定饮用水源环境保
护规划方案，包括集中式饮用水源污染控制工程规划、管理能
力建设规划、工程实施效益评估等，并在典型区域进行技术示
范；同时，开展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污染环境风险
评价标准体系、管理制度、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的研究，为各级
规划实施提供技术支撑。
（二）在修改的草案中，强化 “积极引导、兼顾奖惩”的

理念，贯彻“污染者负责、政府引导、环境保护优先、预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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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结合”的原则。如《西藏自治区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管理办
法》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
（三）考虑到银川在饮用水源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

议在《条例》中规定，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需对
条例划定的保护区范围进行调整的，应将调整方案报自治区人
民政府批准。

考虑到广西特殊的地形地貌，建议增加允许设区的市的人
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调整饮用水源保护区的范围的规定。
但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的批准权应统一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行使，
严格把关。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主题词：环保  立法  调研报告  函
—————————————————————————————

抄送：自治区法制办。
—————————————————————————————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1年 12月 22日印发
—————————————————————————————

（共印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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